
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　函 

地址：108台北市萬華區開封街2段40
號2樓 

承辦人：乜虹尹 
電話：(02)2381-3488#129 
傳真：(02)2381-8366 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銘業字第1150100005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主旨：陳請　貴署暫緩實施「營建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

證明文件及其格式」相關措施，並全面檢討修正，以免嚴

重衝擊營建工程推動及公共利益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兼復　貴署114年11月24日國署營字第1140121237號函。 

二、貴署自115年1月1日起實施「營建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

理地點證明文件及其格式」等措施，引發營建剩餘土石方

去化困難、土方處理費用暴漲等情事，以致工地停滯風險

升高，嚴重影響營造業的正常營運。 

三、為避免衍生全面性工程延宕、公共建設推動受阻、都更及

社宅案件停擺、成本大幅外溢等連鎖效應，建請　貴署： 

（一）暫緩實施上述措施，在完整配套（含土資場容量與最

終去化量能）到位前，不宜以單一流向管制的措施匆促上

路。 

（二）會同中央相關機關及各地方政府，共同規劃設置公有

土資場，解決土資場不足問題，並強化土方銀行功能。 

檔　　號：  

保存年限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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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以「源頭減量、流向管理、擴增去化管道」三面向檢

討增修現行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，並推動「營建剩

餘土石方處理法」立法作業，明確權責。 

（四）釐清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之權責範圍，避免雙軌

管理造成執行混亂。 

正本：行政院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基隆市政府、臺北市政
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
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
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
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 

副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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